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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区块链作为一种变革性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本文从知识产权确权、

用权、维权的角度出发，厘清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分析对区块链技术与知

识产权保护面临的现实落差来提出解决措施，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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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nhanc-
ing the capac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ion, applic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with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s a transforma-
tive technology, blockchain has fou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the real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rom the core proce-
dural perspectiv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ights confirmation, rights utilization, and rights 
enforcement. Furthermore, by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the key practical challenges at the inter-
sec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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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与法律体系限

制而面临多重挑战[1]。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被认为将成为继蒸汽机、电力、信息后，

又一项影响人类社会和商业发展的重要技术之一[2]。国务院于 2021 年 9 月发布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2021~2035 年)》，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建设，各地知识产权局纷纷鼓励建立“区块链 + 知识

产权保护”新模式。例如，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一直紧贴时代发展的需求，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6 部

门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联合发表了《关于知识产权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章中的第

10 点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要求并积极探索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新模式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

既要深化对区块链技术的研究来为知识产权保护保驾护航，也要同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 

2. 传统知识产权与数据权益的规范基础、制度目标及保护分野 

2.1. 传统知识产权的规范基础与制度目标 

现如今，我国在战略型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上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知识产权数量与

质量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保护不够严格等问题依然突出，核心专利、知名品牌、精品版权较少、布

局尚不够合理，一些企业缺乏国际布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意识[3]。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国家授权和

司法保护为核心，呈现“中心化”和“事后救济”特征，服务机构效率低下、确权时间长、数据缺失、检

索系统分散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新技术的扩散与利用效率。[4] 
传统知识产权体系以著作权、专利权与商标权为三大支柱，已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法律规范体系。

该体系以民事绝对权为基本属性，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内容与边界，其制度设计服务于激励创新与维

护公平竞争的核心目标。 
具体而言，在规范基础与权利取得上，三者遵循不同原则。著作权实行自动保护原则，以《著作权

法》及《民法典》相关条款为核心规范。专利权采取行政授权生效主义，由《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构建

保护框架。商标权则基于《商标法》，经注册取得专用权。在制度目标上，三者亦各有侧重。著作权旨在

保护作者对其文学、艺术等智力成果的专有权利，专利权以保护发明创造为直接目标，商标权则着重保

护标识的识别功能。 
综上所述，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权保护创新成果与商业标识，其规范逻辑紧密围绕智力成果的

创造、运用与管理展开，共同构成了激励创新驱动发展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基础。 

2.2. 数据权益与数据产权登记的规范基础与制度目标 

数据权益是数字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型法益，其规范基础、制度目标及保护路径均呈现出与传统知

识产权的显著差异。在规范层面，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专门立法，当前保护框架主要依托《民法典》《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试点规则构成，其中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已在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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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先行探索。 
在制度目标上，数据权益保护的核心并非排他性的绝对权，而是通过厘清数据产权归属，界定数据

持有者、使用者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旨在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与市场化配置。 
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载体，目前主要采用登记机关形式审查，或形式审查与

第三方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模式。其法律功能并非如同专利权、商标权登记那样完成行政授权，而是侧重

于通过登记公示为数据权益提供权属证明与流转基础，增强数据交易的可信度与可追溯性，旨在满足数

据作为非排他性、可复用性要素的流通需求。 
因此，数据权益的制度构建体现出从“权利保护”到“权益平衡”、从“排他专有”到“合规利用”

的范式转变，其规范重心在于建立可信的流通秩序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形成功

能上的互补与逻辑上的分野。 

2.3. 二者的保护困境分野与共性问题 

传统知识产权在数字时代面临的保护困境具有鲜明的权利属性特征：著作权面临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权属界定不明、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规模化且溯源难的问题，权属证明虽采自动保护原则，但纸质

凭证与第三方认证存在伪造、篡改风险。专利权确权存在实质审查周期长、核心专利布局不合理、专利

运营变现难的问题，行政授权的中心化特征导致确权效率低下。商标权则面临恶意抢注、网络商标侵权

跨域性强、使用证据留存与举证难的问题，且三者均受地域性约束，使得跨境侵权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难

题突出。 
数据权益与数据产权登记的保护困境则集中于权属界定与流转监管：第一，缺乏全国统一的登记标

准与审查规则，确权滞后、成本高昂、公信力不足的结构性缺陷显著；第二，数据兼具财产性与公共性，

权益边界模糊，交易过程中存在商业隐私保护与信息公开的双重冲突；第三，数据的收集、处理与流转

需兼顾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性审查成本高，且数据要素的跨域流动增加了监管难度。 
二者同时面临数字时代的共性保护难题：因当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流程规范的知识产权与数据产

权服务体系及配套标准规范，各类权利在确权认定、授权审查、维权救济等关键环节缺乏标准化指引与

高效协同机制，导致专利、数据资产等权利从申请、确权到授权、维权的全链条运作周期过长[5]。审查

效率与权利保障实效受到制约，既增加了权利主体的制度性成本，也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创新活动高频

化、即时化的发展需求。 

3. 区块链技术特征概述 

2008 年兴起的区块链技术，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技术的集成应

用。其本质上是一个由密码学保证的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分类账，区块链在逻辑上是中心化的(因为只有一

份分类账)，但在组织结构上却是去中心化的(多个实体均保有该分类账的副本) [6]。其核心原理包括分布

式存储、共识机制、哈希算法和智能合约，有着不可篡改、可溯源、智能化、去中心化、去信任化、透明

化等技术特征。 

3.1. 去第三方信任机制 

区块链共识机制是一套去中心化的数据验证流程，其核心价值在于，能够让区块链网络内的所有节

点摆脱对中央权威机构的依赖，通过协同参与的方式完成数据信息的确认与记录工作，进而保障上链数

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7]。在这一机制框架下，数据由全网节点共同维护，不仅消解了中心化架构下的权

力集中隐患，更从技术层面降低了因单点故障、权力寻租等问题引致的法律风险与治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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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及可溯源性 

从技术构造来看，区块链系统中的任一区块均承载着双重信息，既包含区块自身对应的数据，又搭

载着指向前序区块的哈希指针，最终形成一条不可篡改的数据链[7]。任何对数据的修改都会导致后续所

有区块的哈希值变化，因此能够任何篡改举动都被轻易地检测出来。并且，由于所有记录全网公开或在

授权范围内清晰可见且附带时间记录，所以得以形成完整的信息溯源链条，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性与连

续性。 

3.3. 合约的自动执行性 

智能合约是一种可以自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它运行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并能够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

下，对交易进行验证并自动执行 1。智能合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手写合同，它利用软件技术来自动完成

一项交易，计算机专家将各方事先协商确定的权利义务事项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转换为代码并设计算

法，计入区块链当中，只要各方能够满足前置条件，无须第三方的督促，也不会发生合同对方拒不履行

现象[8]。凭借智能合约的可编程性，一旦区块链上部署的可自动执行的代码合约满足预设条件时，合约

将自动触发执行。同时，与民法意义上的合同不同，智能合约是一种智能软件，只要满足预定条件，就

可以控制、记录甚至产生特定的法律相关活动。 

4. 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应用模式 

现有研究将区块链技术与知识产权的联结称为“可行性”、“契合性”和“适配性”的，有学者认为

这种联结表征为逻辑适配，既表现在技术层面的技术优势、与知识产权的结构耦合，还表现在组织层面

的探索实践，又表现为环境层面的时代需求与政策机遇[9]。 

4.1. 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确权中的应用 

现行的数据产权登记主要包括登记机关形式审查和登记机关形式审查与第三方实质审查结合两种模

式[10]。登记机关形式审查模式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试点区域为代表，这种模式的流程大致为“登记前存

证公证–提出申请–形式审查–初步公示–异议程序–登记公告”。目前，登记机关运用形式审查与第

三方实质审查结合模式较为广泛。 
现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虽然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无论是登记机关形

式审查模式还是登记机关形式审查与第三方实质审查结合模式，都存在确权滞后、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公信力不足等结构性缺陷。相比之下，区块链技术的“创作即确权”机制，以其实时性、不可篡改性、去

中心化验证和自动执行能力，为数据产权的确立提供了更具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制度路径。创作者若将作

品哈希值和元数据上链，将获得永久性权属证明。如“蚂蚁链”版权保护平台，创作者可一键完成作品

存证。该存证虽不能替代行政登记，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作为证明权利归属的初步证据。杭州互联网法院

在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中，首次对区块链电子存

证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证据的固定，符合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要求”2。并

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规定”)，一文

中第 11 条中提到：“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

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

当确认。” 
 

1Buterin V. Ethereum, A Next-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2014-01-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617204744/, https://ethereum.org/en/whitepaper/. 
2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 0192 民初 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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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尽管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在产权登记探索初期发挥了积极的试点作用，但其固有的滞后性

和中心化弊端，难以满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而区块链的“创作即确权”机制做到了“谁

创造、谁拥有、谁登记”的同步化，以技术手段重构了权利生成的逻辑起点，实现了从自主申报到主动

上传、从事后确认到同步生成、从中心赋信到技术增信的演进，在技术与制度协同推进的大环境趋势下，

“链上确权”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治理的核心基础设施。 

4.2. 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用权中的应用 

在知识产权的用权环节，制度层面的突出短板体现为交易安全与效率保障机制的双重缺位，这一缺

陷进一步诱发了权利滥用与价值实现方式偏离正轨的双重问题。传统授权许可制高度依赖于复杂的合同

文本的拟定与前置性信用调查，交易信息不透明、履约实时监控难，导致交易成本高昂、长尾市场 3难以

形成。这一制度性缺陷催生了两个恶果：一方面，权利人难以通过常规市场的交易机制实现碎片化知识

产权的经济价值，遂转为采取事后维权的策略。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规则不透

明，也为专利主张实体等非实施主体通过广泛诉讼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制度缝隙与灰色空间。 
区块链支持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可在授权许可、收益分配等环节实现“代码即合同”的运行机制，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履约效率。而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存储、时间戳固化和不可篡改性，能够实现

作品生成即记录、过程可追溯的权利存证模式，内涵的数据可追溯性、可拓展性和包容性能够解决专利

运营中确权耗时长、用权变现难、不完全合同问题以及信息披露悖论等问题[11]。在基础设施与机制设计

环节，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自动执行、防篡改、自治治理等特性使其可以充当廉洁的裁判者与

规则的执行者。[12] 
智能合约将许可条款代码化，在条件达成时自动执行授权，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自动执行力

的民事法律行为履行方式。这不仅在法律上创设了极低交易成本的授权履约机制和一个完整的权利流转

证据链。此举具有双重法律价值：区块链记录交易各阶段，保证记录完整可追溯，为后续管理和纠纷解

决提供证据[1]，使缺乏真实权利基础或超出许可范围的恶意诉讼难以进行。矫正价值实现路径，通过赋

能安全高效的授权方式，引导知识产权价值回归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与创作激励。 

4.3. 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维权中的应用 

知识产权的维权环节长期面临着“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的制度性困境，其根源难点在于证据

的获取、成本及侵权损害事实的认定。尤其在现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电子证据经常容易被篡改、灭失，

权利人自行取证的真实性常遭质疑，而公证的成本过于高昂且程序繁琐，难以应对海量的侵权。损害赔

偿上，由于关键事实的举证困难，法院往往适用法定赔偿，数额经常无法弥补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导

致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威慑力受到削弱。 
“审理规定”、《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2021 年)、《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2022 年)，

逐步确立了区块链证据运用的制度体系[13]。区块链技术可从证据规则与损害计算两个维度，为司法维权

提供精准助力。区块链存证技术依托去中心化、哈希算法、共识机制等手段保障了电子数据在哈希值上

链后难以被篡改，在证据存储和固定上呈现出显著应用优势[14]。其生成的电子数据因其技术可靠性与过

程完整性，已获得司法解释的认可。根据“审理规定”的第十一条，区块链存证在满足技术标准时即可

被推定“上链后未经篡改”，这款规定直接减轻了权利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在侵权损害认定层面，

区块链技术能够完整留存权利流转、授权许可的全流程交易记录，且该类记录具有不可篡改、溯源清晰的

 
3长尾市场，由克里斯·安德森于 2004 年提出，即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那些市场需求低、销量小的利基产品所共同构

成的市场份额可以与同一领域的少数畅销品所构成的主流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的一种市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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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足以成为核算权利人正常市场许可费损失，或是侵权人违法所得数额的精准数据凭证。这使得损

害赔偿的计算得以从法官酌情裁量逐渐迈向依托客观数据的精确量化，显著提升法律救济的充分与公正。 

5. 区块链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现实落差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区块链技术凭借其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性，被视为重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工具。然而，尽管区块链在理论上

具备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率的巨大潜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着诸多法律层面的障碍与桎梏。 

5.1. 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特性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兼容难题 

在知识产权领域，智能合约可用于实现版权许可的自动化交易，如用户支付费用后自动获得使用授

权。区块链智能合约将法律、规则、权利义务关系代码化、算法化，可能会引起法律与技术层面的多重

问题。 
法律层面上，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与民法合同编的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冲突。根据《民法典》第

一百四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以意思表示真实为前提条件。但智能合约一旦开始运作，其自动执

行不受人为干预，即便执行中出现误解、欺诈或情势变更等情形，亦难以撤销或修改。 
技术层面上，区块链智能合约很难将开放的法律规则转换为符合需求的技术规范，即智能合约难以

完全模拟复杂法律关系，知识产权许可常涉及地域限制、使用方式、期限调整等灵活条款，而当前区块

链平台多支持固定的合约模板，缺乏对其他情形的法律缓冲机制。一旦发生争议，法院如何解释代码语

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差异，成为新的法律难题。此时技术信任未必能够充分救济当事人的权益[15]。正如

莱斯格所言，“代码本身即是一种规制力量，但它未必符合既有法律价值”[16]。倘若任由技术逻辑在知

识产权权利配置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则极易侵蚀法律制度本应承载的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功能。 
智能合约的执行不可逆与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合同解除、重大误解撤销等弹性制度有着根本性冲

突。当出现代码漏洞或履行条件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时，如何中止合约的执行，并为当事人提供符合公

平原则的救济途径，已然成为亟待破解的法律难题。 

5.2. 商业隐私保护与链上公开透明机制的冲突 

知识产权交易需要透明度以建立信任，但交易主体的身份信息、商业秘密等又需保护。公有链的完

全透明与知识产权商业实践的隐私需求存在矛盾。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虽有利于证据保全，但与信息删除与更正产生冲突，区块链的上述技术

特征使得数据一旦写入区块链，只具备“增”和“查”的功能，而不具备“删”和“改”的功能，仅能通

过加密或链下存储等方式变通处理[17]。公有链所倡导的“全局透明”原则则要求所有交易数据对网络参

与者可见，以实现共识机制下的信任建立。而知识产权作为战略性资产，其在实际商业运营过程中，对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存在高度依赖。倘若将此类敏感信息以明文方式直接上链存证，即便能够

实现相关交易流程的透明化，也极易引发反向破解、市场操纵等问题，甚至导致商业机密的泄露，最终

致使知识产权所承载的经济价值被削弱。这一现实困境充分表明，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设

计，必须与数据保护相关法律规范形成有效衔接。反之，若忽视这种法律适配性，相关应用行为必然会

面临严峻的合规风险。 

5.3. 区块链证据认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区块链证据在知识产权确权、维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司法实践中采信率极高，但认证上存在

严重的形式化倾向，一些人直接采用区块链证据，对区块链证据效力过度夸大。存证的真实性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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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属的合法性，具体表现为：缺乏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审查，未区分数据层面的真实与内容层面的真

实，对真实性的认证高度依赖第三方意见[13]。即，尽管区块链技术是一种有益于电子证据司法审查的先

进技术，但是对证据的审查仍是人民法院的职权和职责。区块链证据的先进性是技术层面、工具层面的，

但对证据的认定则是事实认定者的一个内心确信过程，是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能动解释的过程。[18] 
司法实践中法官认证程序化现象突出，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引用法条型说理。这类型的说

理采用的主要论述方式是先引用法条，然后认定举证方提交的证据符合法条的要求，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即在本院认为下，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采用存证方案和存证平台符合《在线诉讼规则》的要求，对原

告提供的电子数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4。此类说理没有具体阐明事实和理由，呈现出认证过程虚化、认证

说理形式化的问题。第二，简单技术型说理。此种说理首先阐述区块链技术具有可信、不可篡改的技术

特征，然后认定经过区块链提取或存储的电子数据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应确认其真实

性[19]。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酷狗公司、成都灵动音符文化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中，法院主

张区块链存证具有可信、不可篡改的特征，在被告未举出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应予确认其

真实性并采信 5。而辽宁高院对于区块链证据的认证仅浮于区块链技术特征表面，没有深入阐述区块链存

证的技术原理和技术过程 6。济南中院认为电子存证证明足以佐证证据的来源和真伪，甚至驳回被告的裁

定申请 7。第三，直接采用型。这类型的说理不论证证据来源，不问取证过程和技术特质，在判决中直接

使用区块链证据 8。邵东市法院一笔带过区块链证据来源，认定原告通过区块链取证的方式进行取证和存

证的行为有效 9。 
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信任机制，即便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如何明显，都不能替代法律对权利归属的实质

审查。技术手段的便捷性不应掩盖法律对权利主体认定的严格要求，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定

都应当成为每一个民事案件的前置性程序，以此来保证区块链存证数据的真实性。这也是目前区块链技

术本身难以解决的最大难题。[20] 

5.4. 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难题 

区块链本质上是去中心化、全球分布的技术架构，其节点可能遍布多个国家或司法管辖区，侵权行

为地、结果发生地、平台运营主体所在地可能分处不同法域。当涉及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这种技术特

性与各国属地性法律间就会出现亟需解决的难题。 
根据《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 TRIPS 协定)，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具有严

格的地域性特征，即权利的取得、内容及保护范围依各成员国法律确定。而区块链存证一旦生成，即在

全球范围内可查，其法律效力应由何国法院承认，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区块链存证的跨境承认建立统一

规则。欧盟出台的《电子身份认证和信任服务条例》虽对电子存证服务提供者设定了认证标准，但其适

用范围限于欧盟内部，且未明确涵盖基于区块链的新型存证模式。美国则采取更为灵活的普通法路径，

部分州法院已接受区块链证据 10，但亦强调需满足“可靠性”和“完整性”标准。 
这种法律规范碎片化的状态，让权利人在开展跨境知识产权维权时，始终面临着权利实现的不确定

性。这一局面不仅直接削弱了区块链技术本应具备的国际互操作效能，加剧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

 
4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2)粤 0304 民初 13133 号民事判决书；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21)川 7101 民督 129 号支

付令。 
5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 01 民终 14862 号民事判决书。 
6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辽民终 527 号民事判决书。 
7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 01 民终 4911 号民事判决书。 
8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2)粤 0112 民初 9036 号民事判决书。 
9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2024)湘 0582 知民初 691 号民事判决书。 
10Michael Sumnerl, Digital Evidence Integrity with Blockchain, (2025-12-11).  
https://www.scoredetect.com/blog/posts/digital-evidence-integrity-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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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领域本就存在的“法律割据”乱象。 

6. 应对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法律挑战的策略 

6.1. 明确智能合约的法律地位与解释规则 

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虽提升效率，但不能凌驾于民法基本原则之上。因此，应构建智能合约的法

律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建立救济机制。 
首先，应建立智能合约的执行熔断机制。包含智能合约在内的治理机制，核心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投

资者财产权不受非法侵害，不应受制于“代码即法律规则”的观点[21]。熔断应以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

平、欺诈、胁迫或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且将造成不可弥补损害为前提，由人民法院作为审查主体。申请

人可申请法院作出暂停执行指令，并对合意与损害紧迫性承担证明责任。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

可通过司法指令通知节点运营商临时冻结交易流程，待争议解决后再决定是否恢复执行。但该机制不具

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若对第三人造成损失，需依过错原则分担赔偿责任。在规则适用上，坚持代

码规则不得凌驾于民法基本原则：以《民法典》合同规范优先，《电子商务法》《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

则》作为程序补充。 
另一方面，推行“链上执行加链下合同锚定”的双轨模式。该模式以当事人事先约定并将合同哈希

上链为适用前提，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以链下合同为主要审查依据，链上记录仅作履行事实佐证。主张权

利方应对合同真实有效、履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在解释规则上，自然语言合意应优先于代码执行原则，

实现形式效率与实质公正的统一。 

6.2. 完善数据治理框架，协调区块链不可篡改性与知识产权商业隐私保护 

区块链的全局可验性与知识产权的选择性保密间存在着冲突。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依托国家机关背书

的登记公示体系，通过有限信息功能性公开给予登记方排他性权利。而区块链技术一改以往国家行政机

关中心化认证模式，用户之间凭借公开、共享的信息认知便可建立信任，无须国家行政机关背书[8]。但

区块链技术要求无差别公开所有交易要素，与知识产权作为战略性资产所依赖的信息控制权发生根本抵

触。因此，法律的调整作业就不体现在是否调和二者矛盾，而是要在新的技术现实下，重新界定“公示”

的法律内涵与“公开”的规范边界。 
应构建知识产权信息分层披露体系。权利人在存证、登记、许可、转让时需自主确定披露层级，并

由平台、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实施管理与审查。权利人需对信息归属、披露范围及保密合

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申请查阅受限信息者应证明具有合法利益。参照《专利法》第 26 条对专利申请的信

息公开要求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可以将信息披露体系划分为三层：1) 信息

公开层，公开基本的专利申请信息，如作品名称、简要的技术要点、首次发表时间、权利人公钥地址与

名称等。2) 较隐私信息受限访问层，像授权许可范围、收益分成等企业较隐私的信息，仅对合同双方、

监管机构或仲裁主体申请时开放查阅。3) 商业秘密保密层，如涉及核心技术参数等内容采取链下存储方

式。这样既能维护了知识产权的公示要求，又能保障市场主体商业隐私的需要。 
解决公示与公开的冲突不能寄望于技术单方面适应法律，而是应该主动将区块链技术纳入法律治理

道路，在尊重技术自身逻辑的同时，突出法律对技术引导作用。这样才能在数据驱动经济的环境下，构

建一个既开放可信、又尊重私权的新型知识产权生态体系。 

6.3. 构建知识产权视域下区块链证据的分层审查机制 

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区块链证据的采信存在“重技术、轻实质”的倾向，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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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不少裁判将链上存证效力直接等同于合法有效证据，仅援引《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十

七条等技术性条款，便径直作出证据采信判断，忽视法律层面的实质审查。 
该审理模式导致区块链存证平台资质、取证流程规范性的审查缺乏统一标准，规则适用混乱，证据

认证流于形式，裁判结论说服力不足。因此，构建契合知识产权属性的区块链证据分层审查机制，是平

衡技术赋能与法治原则的关键。 
因此，为防范技术可信替代法律判断。首先需明确：区块链仅能推定数据完整性，不能当然证明证

据来源合法、权利归属真实。其次，应确立三阶段递进审查模式，由人民法院作为审查主体，可引入技

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提供专业支持。举证责任上，由证据提供方证明平台资质、原始数据真实性及取

证合法性，异议方就证据瑕疵承担反证责任。审查阶段可具体分为：第一，将存证平台资质审查前置，

打破《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十七条“仅依当事人异议审查”的局限——该规定已无法适配

平台发展参差不齐、资质与检验认证机制缺失的现状[19]；第二，确定审查取证程序合法性；第三，仅采

信具有关联性与证明力的证据。 
同时，需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义务，杜绝仅以“符合《在线诉讼规则》”“区块链不可篡改”为由简

单采信的行为。应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专用存证平台准入标准，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明确复杂权利义务

解释规则，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与证据裁判原则的兼顾，达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安全、灵活与公正统一。 

6.4. 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知识产权存证互认机制的构建 

区块链技术固有的去中心化等技术特性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有着结构性冲突，但现行以属地管辖为

核心的国际私法体系显露明显的滞后性。因此，急需构建一套适配数字经济时代需求的跨国知识产权法

律协作框架。 
为此，我们应主动推动建立区块链存证的跨境多边互认机制，用以破解当前因各国相关法律规定碎

片化所导致的跨境知识产权维权难题。首先，存证互认以权利人在来源国合法存证、且符合共同技术标

准为启动条件，由各国司法、知识产权主管机关及跨境协作机构共同审查认可，优先适用国际条约与多

边协定。申请人应对存证合法有效、符合互认标准及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被请求国可要求补充证明以

符合本国法。其次，确立“一国存证、他国初步推定采信”原则，缔约国直接认可证据资格。互认效力限

于证据资格，并不当然地承认权利有效性，第三人仍可依被请求国法律提出权属或无效抗辩。最后，在

冲突解决上，应坚持知识产权地域性底线，通过国际协同缩小技术全球化与法律属地化之间的差距，提

升跨境知识产权治理的确定性与公正性。 
唯有依托各国间的制度协同与规则共识，摒弃技术单边主义观念，才能有效减小代码全球化与法律

适用的地方化规制间的裂隙，进而提升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可预期性，强化治理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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